
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委員小組成員申請表格 

(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 章) 第 5 條成立) 

條件 

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認為符合以下條件的人，即有資格

獲委任為審裁委員小組成員 —— 

（一）通常居於香港，居住期不少於 7年；及

（二）通曉書面中文或書面英文。

 個人資料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姓名 ：  (中文) (英文) 

*性別 ： 囗 男  囗 女 

出生日期：  年齡：    國籍： 

 （  日  /    月  /   年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自：  起在香港居住 

地址：     

聯絡電話  ： 

電郵地址： 

職業 ： 

*職業組別 ： 囗 專業人士       

囗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囗 文書支援人員 

囗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囗 其他 

*教育程度： 囗 小學           囗  中學    囗  大專     囗  大學    囗  大學學位以上 

*語文能力： 通曉書面 

(請在所有符合的方格 操流利    

囗 英文    囗  中文 

囗 英語    囗  粵語 

內填上「✓」號)

社會及公共服務經驗： 

 (申請人可另紙詳述其認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審核其申請時應該考慮的因素。) 

* 聲明

囗  本人聲明以上資料真實無誤及本人無犯罪紀錄。

簽署： 姓名： 日期：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資料目的 

1. 申請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用於委任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委員小組的成員的工

作。審裁委員小組是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 章)第 5 條成立。 

 

2. 你在申請表提供的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你若未能提供足夠資料，我們可能

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受讓人的類別 

3. 申請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轉交司法機構作委任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委員小組

的成員之用。 

 

4. 有關資料亦可能會轉交民政事務局及/或政府其他局和部門，用於委任政府議會及

委員會成員的工作以及其他與委任有關的事宜上。 

 

查閱個人資料 

5. 根據《個人資料(私穏)條例》(第 486 章)第 18、22條及附表 1第 6原則的規定，你

有權要求查閱和更改已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有權索取你在表格提供個人資料的

副本。 

 

查詢 

6. 如有查詢，可聯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產業科(電話：3655 5595，電郵：

ccibenq@cedb.gov.hk)。 

 

 

 

遞交表格方法 

 

7. 填妥的申請表、身份證副本及/或其他補充資料可： 

 

(a) 郵寄至下列地址： 

 

香港添馬添美道 2號政府總部西翼 21樓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產業科；或 

 

(b) 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作網上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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